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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法律责任。

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9 日以通讯方

式向公司董事发出召开第十届董事会临时会议通知，会议于 2026 年 1 月 16 日以

现场和电子会议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程宇主持，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

人。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控股子公司拟购买办公用房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吉林森工集团泉阳泉饮品有限公司以非公开协议方式

购置关联人吉林森林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延安

大街 1399 号 1-2 层房产用房以及房产对应分摊的土地使用权，根据《资产评估

报告》（京坤评报字【2025】1172 号）及相关《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确

定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2,500.64 万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本议案已事前经独立董事专门会 2026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已取得交易双方上级国资主管单位暨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吉林长白

山森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决策同意。

本议案无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临 2026-003 号《关于控股子公司拟购买办公

用房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关联董事程宇、刘力武回避表决。

非关联董事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关于拟预挂牌转让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依据相关法规，合规办理公开转让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园



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预挂牌及后续挂牌相关手续。

本次股权预挂牌及后续挂牌事项尚需获得上级国资主管单位吉林长白山森

工集团有限公司审批同意，尚需开展审计、评估和国资评估备案等工作。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本次预挂牌

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预挂牌仅为依规进行的信息预披露，不构成交易行为，交易对手尚不明

确，尚无法判断是否会构成关联交易。后续如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将按照相关规

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并及时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临 2026-004 号《关于拟预挂牌转让子公司

100%股权的提示性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七日


